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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小組委員會  
 

2008 年 4 月 23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51TR 號工程計劃－沙田至中環線－  
設計及地盤勘測的融資模式  

 
  工務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委員在上述會議上審

議有關沙田至中環線 (下稱 "沙中線 ")設計及地盤勘測的撥款建議時，

陳偉業議員深切關注，政府當局決定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行沙

中線工程計劃的法律依據。應陳偉業議員的要求並經小組委員會主席

何鍾泰議員同意，謹附上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文件 (立法

會 LS83/07-08 號文件 )，供委員參閱。  
 

2.  小組委員會就此項目提出的建議將於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

會 ")2008 年 5 月 9 日會議上獲得考慮。請委員注意，財委會委員將在

該會議上另行就上述項目作出表決。委員亦已要求政府當局安排相關

公職人員出席會議，回應委員在會議上作出的提問。  
 

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馬海櫻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  財務委員會其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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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函檔號  ：  
本函檔號  ： CB1/F/2/6(II )  
電話  ： 2509 4602 
圖文傳真  ： 2869 6794  
電郵地址： rma@legco.gov.hk 

fwoo@legco.gov.hk 

 
 

  
 
香港  
中區政府合署中座及東座 4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林靜雅女士 ) 

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 2147 5240)

 
 
林女士：  
 

工務小組委員會 

 
2008年 4月 23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51TR號工程計劃－沙田至中環線的融資模式  

 
  工務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在上述會議上考

慮沙中線的設計及地盤勘測工作 (下稱"沙中線")的融資模式時，陳偉業

議員深切關注，政府當局決定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行沙中線工

程計劃的法律依據。為方便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了解此融資模式是否恰

當，請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a) 政府當局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行沙中線工程計劃

的理據及法律依據；  
 

(b) 在工務計劃範圍以內當局可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

行的工程計劃的定義；及 

 
(c) 政府當局認為，沙中線的融資模式是否及如何與管理公

共財政的既定原則及做法一致，(可能的話 )請以先前撥款

建議的例子作出說明。 

 
  謹請閣下於 2008年 4月 29日或該日前以中、英文提供政府當局

就上述要求作出的書面回應 (連電子複本 )。  
 
  請注意，除非政府當局提出反對，否則向小組委員會提供的

資料會公開讓傳媒及公眾人士閱覽，並會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在互

聯網上的立法會網站亦會刊載有關資料供巿民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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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馬海櫻女士 ) 
 

 
 
 

副本致：  何鍾泰議員 ,  SBS, S.B.St.J. ,  JP (主席 ) 
  
2008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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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號碼︰ 2189 2187
傳真號碼︰ 2868 5261

 
傳真︰ 2869 6794 
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香港中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經辦人︰馬海櫻女士 ) 
 
 
 
馬小姐︰  
 
 

沙田至中環線 (沙中線 )的融資模式  
 
 

  就你 4 月 23 日有關上述事宜的來信，我們的意見如下 : 
 

(a) 在兩鐵合併後，除了新港鐵項目外，在實施新鐵路項目時

(例如沙中線 )，共有兩種融資模式，分別是擁有權模式和服

務經營權模式。  
 
 在擁有權模式下，港鐵公司將負責新鐵路項目的融資、設

計、建造、營運和維修保養，並且最終擁有該鐵路。政府

無需承擔與沙中線建造和營運相關的風險。倘若項目在財

務上並不可行，政府便需提供財務資助。換言之，按這種

模式實施的鐵路項目，是屬於港鐵公司的項目。  
 
 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政府須自費提供沙中線所需的鐵路

基建設施。沙中線建成後，港鐵公司會獲批服務經營權，

並向政府支付服務經營費，以取得經營鐵路的權利。鐵路

的擁有權則屬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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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已決定採取服務經營權模式，實施沙中線項目。換言

之，沙中線將會是政府的項目。  
 
 根據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第 2A 章 )所作決議第 4 條第

(c)(i)項的規定，當局可按照財務委員會所訂明的條件、例

外情況及限制條款，動用基金的款項來進行政府的工務計

劃。沙中線屬於政府的工程項目，因此應由儲備基金提供

撥款。  
 
(b) 政府的工務計劃包含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八項基金總目內

的政府工程項目，分別是總目 702 (港口及機場發展 )、總目

703 (建築物 )、總目 704 (渠務 )、總目 705 (土木工程 )、總

目 706(公路 )、總目 707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總目 709(水
務 )及總目 711(房屋 )。  

 
(c) 沙中線項目包括鐵路線的設計和建造，以及相關的建築、

機電、訊號和控制工程。該鐵路線是為了令市民來往各處

更為方便而設。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沙中線項目與其他

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6 提供所需的設計和建造費用

的公路項目無異。因此，我們認為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

付沙中線項目，符合既定的原則和做法。即如其他主要工

程項目，我們建議把沙中線的一部分 (即 6051TR)提升至甲

級，以進行設計和地盤勘測工作。我們會在稍後申請撥款，

以便進行項目的建造工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志恩                代行 )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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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林靜雅女士  
路政署  溫文隆先生  








